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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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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四川金顶 公告编号：

2014-048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和《准则16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编制。

二、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四川金顶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在四川金顶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收购是因收购人拟以现金认购四川金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而导致的。 四川金顶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事宜已经四川金顶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获得四川金顶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授

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海亮金属

、

收购人 指 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四川金顶 指 四川金顶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海亮集团 指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海亮股份 指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海亮财务

、

海亮财务公司 指 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收购 指

海亮金属拟以现金

3

亿元认购四川金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如按发行底价及本次

拟募集资金总额上限计算

，

海亮金属将认购

61,349,693

股股份

，

总计持有四川金顶

158,352,677

股股份

，

持有四川金顶的股权比例由

27.80%

上升至

32.61%

之行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本次非公开

发行

、

本次发行

指

四川金顶本次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

向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13,665.11

万股

（

含

13,665.11

万股

）

股份的行为

《

股份认购合同

》

指

《

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金顶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股份

认购合同

》

《

补充协议

》

指

《

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金顶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股份

认购合同补充协议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准则

16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浦东新区洪山路164号118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16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瑞平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000000087161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2004年6月21日至2024年6月20日

税务登记号码：国（地）税沪字310115763994795号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及制品、建筑材料的销售，实业投资，货物进出口业务，商务咨询，自有房屋租赁

（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名称：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2550号物贸大厦

邮政编码：200062

联系电话：021-62168004

二、收购人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一）股权结构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海亮金属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海亮金属为海亮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冯海良先生直接持有并通过上海维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宁波

敦士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海亮集团共计92.95%的股权，为海亮金属实际控制人。自成立以来，海亮金属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曾发生变动。

1、海亮集团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386号

法定代表人：冯亚丽

注册资本：人民币311,980.00万元

营业期限：1996年8月9日至2016年8月8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681000006692

税务登记号码：330681103000040（地税）

330681146258493（国税）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经销：金属材料及制品，建筑装潢材料，化工原料，日用杂品，文体用品；种植业。 养殖

业。 物业管理。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对外投资。（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海亮集团是一家业务领域涉及铜加工、房地产、金属贸易、矿产资源、基础教育、节能环保、股权投资、

有机农业等行业的国际化大型民营企业集团。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海亮集团总资产为495.09亿元，

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04.38亿元。 海亮集团2013年度综合实力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第151位，中国民

营企业500强第15位，浙江省百强企业第8位。

2、冯海良先生介绍

姓名 冯海良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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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的职业及职务

现任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

海亮地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诸暨海亮

矿产控股有限公司

、

浙江浙大海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

浙江正茂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

浙江卓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长

，

兼任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铜分会副理事长

、

国际铜加工协会董事会董事

、

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常务理事

、

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

长

、

中国铜发展中心副理事长

、

中国民营实业家协会常务理事以及浙

江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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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曾控股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情况

除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外

，

冯海良先生通过其控股的海亮集团持有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SZ002203

）

43.75%

的股份

。

（三）收购人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下属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海亮金属外，海亮集团下属核心企业、主要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海亮集团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SZ002203）

77,401.8313 43.75%

铜管

、

铜板带

、

铜箔及其他铜制品的制造

、

加工

。

海亮财务公司

100,000 51%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

信用鉴证及相

关咨询

、

代理等相关业务

浙江海亮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8,500.00 100%

教育业投资

；

教育后勤服务

。

浙江卓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60%

创业投资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

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

为创

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

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57%

创业投资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

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

为创

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

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

浙江海亮环境材料有限公司

18,000 90%

从事各类环境材料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大气污染

治理

、

除尘改造

、

噪声控制

、

固废处理等工程项目

的总承包

。

浙江海亮固废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3,000 65%

固废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

海亮矿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700 88%

矿产业投资

；

批发

、

零售

：

非金属矿及制品

，

金属及

金属矿

海亮有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90%

种植业

；

养殖业

；

批发零售

：

食用农产品

。

香港国际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990 （USD） 100%

矿业投资开发

香港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USD） 100%

有色金属矿业勘探

、

开采

、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进出

口业务

浙江海亮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100%

资本投资管理与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企业营销策

划

；

财务顾问

浙江海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47.05%

实业投资

；

投资咨询

上海哲浦置业有限公司

20,000.00 35.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

，

园林绿化

，

停车场

（

库

）

经营

，

水管安装

，

销售金属材料

、

建筑装潢材

料

、

电气设备

。

宁波海饶物资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有色金属材料

、

黑色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的批发

、

零售

；

实业投资

、

投资咨询

、

投资管理

。

北京中润嘉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18.00 100.00%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

技术推广服务

；

设计

、

制

作

、

代发布广告

；

销售工艺美术品

、

电子产品

、

机械

设备

。

北京中优摇篮新亮臻乐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 47.00%

技术推广服务

；

教育咨询

；

投资咨询

；

企业管理咨

询

；

公共关系服务

；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广告

；

会

议服务

；

承办展览展示

；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

市场

调查

；

计算机技术培训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销售电子产品

、

通讯设备

、

计算机

、

软

件及辅助设备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

、

建筑材料

、

医

疗器械

、

服装

、

日用品

、

化工产品

。

诸暨海亮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500.00 100.00%

特大型餐馆

；

住宿

、

桑拿

、

淋浴

、

棋牌

、

卡拉

OK；

足浴

诸暨海亮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200.00 100.00%

餐饮服务

，

住宿

，

卡拉

OK

厅

、

足浴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海亮集团外，实际控制人冯海良先生直接持股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浙江众义达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90%

实业投资

。

投资咨询

，

财务顾问

。

金属材料及制品

、

建筑材料

（

除竹木

）

的销售

。

上海维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5,000 58.84%

实业投资

，

投资咨询

，

商务咨询

，

财务顾问

，

金属材

料及制品

、

建筑材料的销售

。

浙江海亮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13,998 100%

教育业投资

宁波敦士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66.65%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有色金属材料的批发

、

零售

。

（四）收购人控股和参股企业及主营业务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四川金顶外 ，收购人下属核心企业、主要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海亮地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168 75.21%

许可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地产投资

；

批

发

、

零售

：

建筑材料

。

浙江升捷货运有限公司

1,000 51%

货运

：

普通货物运输

；

机动车维修

：

二类机动车维修

；

为船舶

提供码头设施

；

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

、

仓储服务

；

国际货运

代理

。

上海皓亮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000 100%

金属材料及制品

、

建筑材料的销售

。

诸暨市恒昌养殖有限公司

50 60%

生猪及家禽的养殖

、

销售

。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及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海亮金属主要从事铜、锌、铝等有色金属现货交易，为国内大型有色金属贸易专业公司之一。

根据海亮金属2011、2012年度审计报告及2013年度财务报表，海亮金属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9,683,599,717.09 22,882,565,803.23 21,125,805,713.61

负债总额

21,620,857,054.18 15,292,045,214.30 14,651,078,147.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8,062,742,662.91 3,567,299,676.55 2,640,261,436.16

资产负债率

（%） 72.84% 66.83% 69.35%

项 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69,497,259,593.90 54,262,345,256.74 44,693,673,661.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29,195,219.38 361,420,936.88 293,919,604.66

净资产收益率

（%） 10.96% 10.13% 11.13%

注：2013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收购人所涉处罚、诉讼和仲裁情况

最近五年内，海亮金属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

权

郭瑞平 董事长

、

总经理

3306251971********

浙江诸暨 否

钱昂军 董事

3306251959********

浙江诸暨 否

冯金良 董事

3306251954********

浙江诸暨 否

陈济宏 监事

3306811986********

上海市 否

周巧云 财务负责人

3306811980********

上海市 否

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投资情况

1、在上市公司的投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海亮金属持有四川金顶27.80%股份， 海亮集团持有海亮股份 （股票代码：

SZ002203）43.75%的股份。

除此之外，海亮金属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

外的股份的情况。

2、在金融机构投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海亮金属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金融机构投资情况如下：

（1）海亮集团持有海亮财务51%股权，海亮股份持有海亮财务40%股权，海亮金属持有海亮财务9%

股权；

（2）海亮股份持有宁夏银行7.12%股权；

（3）海亮股份下属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持有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30%股权。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是为了增强四川金顶资本实力，使其切实履行《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约定的债务人经营方案，促进主营业务的战略转型，形成具有可持续盈利能力的产业构成，重塑上市公司

核心竞争力。

二、未来股份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拟以现金认购四川金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外，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

内没有继续增持四川金顶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三、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程序

1、2013年8月26日， 海亮金属董事会做出决议， 同意以人民币3亿元认购四川金顶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并与四川金顶签署《股份认购合同》。

2、2013年8月26日，海亮集团做出决定，同意海亮金属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亿元认购四川金顶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并与四川金顶签署《股份认购合同》。

3、2013年8月28日，四川金顶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金顶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2013年10月28日，四川金顶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提案》、《关于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的提案》等相关议案。

5、2014年4月18日，海亮金属董事会做出决议，同意与四川金顶签署《补充协议》，按四川金顶调整

后的方案参与四川金顶本次非公开发行。

6、2014年4月18日，海亮集团做出决定，同意海亮金属与四川金顶签署《补充协议》，按四川金顶调

整后的方案参与四川金顶本次非公开发行。

7、2014年4月21日，四川金顶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金顶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

1、四川金顶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事宜尚需获得四川金顶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2、四川金顶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海亮金属持有四川金顶97,002,984股股份，占四川金顶总股本的27.80%，为四川金顶

控股股东。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及《补充协议》，海亮金属将以3亿元参与四川金顶本次非公开发行。如按发行

底价及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上限计算，海亮金属将认购61,349,693股股份，总计持有四川金顶158,352,

677股股份，持有四川金顶的股权比例由27.80%上升至32.61%，仍为四川金顶控股股东。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四川金顶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包括海亮金属在内的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 海亮金属将以人民币3亿

元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除海亮金属外的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

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

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13,665.11万股（含本数），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上限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

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做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情况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在该上限范围内，由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根据认购情况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四川金顶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四川金顶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不低于4.89元/股。 若四川金顶

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作相应

调整，具体调整情况由四川金顶董事会决定。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四川金顶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

后，根据询价结果由四川金顶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海亮金属将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询价过程，但无条件接受询价结果并与其他股份认购方以

相同价格认购。若在询价过程中未出现申购报价或有效申购报价，则海亮金属将以发行底价的价格认购。

三、《股份认购合同》主要内容

2013年8月28日，四川金顶作为发行人与海亮金属（认购人）签署了《股份认购合同》。 四川金顶拟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海亮金属同意依合同规定认购四川金顶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票

且四川金顶愿意依合同规定向海亮金属发行股票。 协议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一）认购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向包括海亮金属在内的不超过十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不超过66,822.37

万元人民币。 其中，海亮金属拟认购金额为30,000万元人民币。

（二）认购价格与认购数量

1、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四川金顶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5.67

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四川金顶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询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注：上述条款已在《补充协议》中予以调整，具体详见本节“四、《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 ）

3、海亮金属确认，海亮金属将不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询价过程，但无条件接受询价结果并与其他股份认

购方以相同价格认购。

4、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本次发行底价亦将作相应调整；若发行底价由于前述以外的原因发生调整或变化的，双方应重新协商

确定相关事宜，并签署补充协议。

5、双方确认，若在询价过程中未出现申购报价或有效申购报价，则海亮金属将以发行底价的价格认

购。

6、 海亮金属最终认购的股份数将在本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得以满足后， 根据市场询价结果确

定。

（三）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1、海亮金属将以现金认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2、在本次发行获得证监会正式核准并发行后，海亮金属将按照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将认购

资金一次性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所专门开立的账户中。

（四）锁定期

海亮金属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四川金顶的承诺与保证

1、四川金顶为依中国法律正式组建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完全的权利和授权经营其正在

经营的业务、拥有其现有的财产。

2、四川金顶有权签署本合同并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

3、四川金顶签署本合同以及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1）不会违反其营业执照、成立协议、公司章程或

类似组织文件的任何规定；（2）不会违反任何相关法律或任何政府授权或批准；并且（3）不会违反其作

为当事人一方（或受之约束）的其他任何合同，也不会导致其在该合同项下违约。

（六）海亮金属的承诺与保证

1、海亮金属为依中国法律正式组建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完全的权利和授权经营其正在

经营的业务、拥有其现有的财产。

2、海亮金属有权签署本合同并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

3、海亮金属签署本合同以及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1）不会违反其营业执照、成立协议、公司章程或

类似组织文件的任何规定；（2）不会违反任何相关法律或任何政府授权或批准；并且（3）不会违反其作

为当事人一方（或受之约束）的其他任何合同，也不会导致其在该合同项下违约。

（七）协议的生效、终止、变更和解除

1、本合同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生效，并以以下条件完成日较晚的日期为合同生效日：

（1）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本合同、本次发行及豁免海亮金属要约收购义务的相关议案已取得四川金顶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的有效批准；

（3）本合同已取得海亮金属内部的有效批准；

（4）本次发行已经获得所有必需的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意、许可或批准，包括但不限于证监会的

核准。

2、对本合同任何条款的变更均需以书面形式作出，双方可通过签署补充协议的方式对本合同相关条

款进行补充约定。

3、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各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合同时，本合同方可以书面形式解除。

（八）税费

双方根据法律法规各自承担在本次发行中作为纳税义务人应当缴纳的税费。

（九）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合同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

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合同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承诺或保证，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

的损失。

（十）其他

凡因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争取以友好协商方式迅速解决。 若协商未

能解决时，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有权管辖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四川金顶于2014年4月2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根据董事会决议，四川金顶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发行方案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并与控股股东海亮金属在《股份认购合同》的基础上，签署了

《补充协议》，对发行方案变化相关内容进行了确认，主要内容如下：

（一）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四川金顶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四川金顶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即不低于

4.89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

次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情况由公司董事会决定。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四川金顶取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询价结果由四川金顶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13,665.11万股（含本数），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上限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

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做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情况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在该上限范围内，由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根据认购情况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四）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为四川金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相关事项之日起12个月

内。

（五）协议的生效

本补充协议作为《股份认购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生效，并以以下条件完

成日较晚的日期为合同生效日：

（1）本补充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本补充协议及调整后的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已取得四川金顶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3）本补充协议已取得海亮金属内部的有效批准；

（4）本次发行已经获得所有必需的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意、许可或批准，包括但不限于证监会的

核准。

（六）其他

本补充协议为《股份认购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补充协议与《股份认购合同》规定不一致

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与《股份认购合同》规定一致或本补充协议没有规定的，以《股份认购

合同》为准。

五、收购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1、海亮金属将其持有的四川金顶81,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3

年7月9日。 本次质押后，海亮金属处于质押状态股份为81,0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21%。

2、海亮金属承诺除非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原因或经中国证监会豁免，自本次认购完成之日起3年内，

不转让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情况外，海亮金属持有及拟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一、收购资金总额

海亮金属拟以人民币3亿元认购四川金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

二、收购资金来源

海亮金属本次认购四川金顶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

司的情形。

三、支付方式

在四川金顶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实施发行时，海亮金属将按要求一次性以现

金支付。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

律适用以及为避免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收购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收购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收购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瑞平

2014年4月21日

上市公司名称：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四川金顶

股票代码：600678

收购人名称：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洪山路164号118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2550号物贸大厦

签署日期：二零一四年四月

财务顾问

证券代码：

600153

证券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

—

023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发行人” 或

“建发股份” ）配股方案已经公司2013年8月2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董事会

会议和2013年9月17日召开的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388号文核准。

2、本次配股简称：建发配股；配股代码：700153；配股价格：5.13元/股。

3、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4年4月21日－2014年4月25日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4、 公司股票在本次配股网上申购缴款期间停牌，2014年4月28日网上清

算继续停牌，2014年4月29日将公告配股结果，并复牌交易。

5、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 刊登于2014年4月16日

（T-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厦门建发股份

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 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上交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

内容。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售比例及数量：以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18日上交所收市后公司总

股本2,237,750,741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售

2.768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619,409,405股。

4、发行人控股股东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按照持股比例以现金全额

认购其可配股份。

5、配股价格：5.13元/股

6、募集资金数量：本次配股募集资金预计不超过350,000万元（含发行费

用）。

7、发行对象：截止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18日（T日）下午上交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8、发行方式：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配股将采取网上定

价发行。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9、承销方式：代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2014

年

4

月

16

日

（

T-2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配股发行公告

、

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2014

年

4

月

17

日

（

T-1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4

年

4

月

18

日

（

T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4

年

4

月

21

日

至

2014

年

4

月

25

日

（

T+1

日

）

-

（

T+5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

5

次

，

配股截

止于

T+5

日

15:00

）

全天停牌

2014

年

4

月

28

日

（

T+6

日

）

获取保荐机构清算数据

发行成功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4

年

4

月

29

日

（

T+7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

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修

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2014年4月21日（T+1日）起至2014年4月25日（T+5日）的上交所正常

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认购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

指定证券交易营业部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700153” ，配股价5.13元/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

配股比例0.2768，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请股东

仔细查看“建发配股” 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

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文洲

联系人：林茂、李蔚萍

联系电话：0592-2132319

联系传真：0592-2592459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68号29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联系传真：021-68870180

特此公告。

发行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1567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4- 025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家电网公司近期在其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陆续

公告了国家电网公司各省（地区）2014年第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招标项目

推荐中标候选人公示，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

子公司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为中标人，现将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公司各省（地区）2014年第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招标项目，采

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是

陕西省电力公司、山西省电力公司、甘肃省电力公司、四川省电力公司等国家

电网公司下属相关省级公司。

二、中标公示主要内容

根据中标公示的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在陕

西、山西、甘肃、四川、江苏、河北、浙江、湖南、河南、内蒙古、山东、辽宁、福建、

江西等14个省中标，中标产品包括箱式变电站、高压开关柜、非晶合金变压器、

油浸式变压器、干式变压器等。 根据公司中标数量以及报价测算，以及本次合

计中标金额约为17,267万元。

中标情况具体如下：

招标项目名称 招标编号 中标主要内容 中标公告链接

国家电网公司陕西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GWXY-SN-1401

10kV

非晶合金变

压器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30.

html

国家电网公司山西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GWXY-SX-1401

10kV

非晶合金变

压器

、

油浸式变压

器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04.

html

国家电网公司甘肃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GWXY-GS-

1401S-BYQ

油浸式变压器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05.

html

国家电网公司四川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GWXY-SC-1401

箱式变电站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06.

html

国家电网公司江苏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GWXY-JS-1402

非晶合金变压器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31.

html

国家电网公司河北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0414AA

10kV

变压器

、

高压

开关柜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34.

html

国家电网公司浙江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ZBGW14-005 10kV

箱式变电站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10.

html

国家电网公司湖南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GWXY-HN-

1401AA

10kV

油浸式变压

器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61.

html

国家电网公司河南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1714AA

10kV

非晶合金变

压器

、

油浸式变压

器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58.

html

国家电网公司蒙东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GXTC-1441012

10kV

非晶合金变

压器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56.

html

国家电网公司山东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GWXY-SD-1401-

BYQGY

10kV

油浸式变压

器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38.

html

国家电网公司辽宁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GWXY-LN-1401

10kV

非晶合金变

压器

、

油浸式变压

器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39.

html

国家电网公司福建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GWXY-FJ-1401 10kV

干式变压器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63.

html

国家电网公司江西电网

2014

年第

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货物招标采

购

GWXY-JX-

1814AA-01

、

02

10kV

油浸式变压

器

http://ecp.sgcc.com.cn/html/

news/014001003/23247.

html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中标总金额约为17,267万元，该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

响，但不影响经营的独立性。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 公司全资子公司尚未收到国家电网公司及其相关代理机构发出的

中标通知书，具体中标的有关事项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405

证券简称：动力源 编号：

2014-013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年4月22日接到公司第一

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何振亚先生通知，因个人融资需要，何振亚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股票1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5%）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4月18日，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4月15日。 质押期间

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 何振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1,879,81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8%，本次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数12,000,000股，占其本人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37.64%，占公司总股本的4.25%。

截至本公告日，何振亚先生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7,000,000股，占其本人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84.69%，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55%。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175

证券简称：美都控股 公告编号：

2014-024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4美都CP001” ， 代码

“041451023” ） 已按照相关程序于2014年4月22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公开发行。 2014年4月22日，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划入公司指

定账户。 本期发行规模为3.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65天，计息方式：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起息日期：2014年4月22日，到期（兑付）日：2015年4月22日，发

行价格为100元/百元面值，票面年利率为8.70%，主承销商为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情况详见登载于中国货币网 (http://www.

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http://www.shclearing.com）上的

相关公告资料。

特此公告。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

600103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2014-033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自2014年4月22日至2014年4月23日止，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累计出售所持兴业银行（601166）股票1,120,000股，占其总股本的

0.0059%，成交均价为10.27元/股。截止2014年4月 23日，公司持有兴业银行

股票余额为8,128,056股，占其总股本的0.0426%。 经初步测算，上述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股票）出售预计增加公司当期收益约960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401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4-042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从本公司股东江阴

市九润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润管业” ）获悉，九润管业将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限售流通股80,000,000股股份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

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4月14日，购回交易日

为 2015年4月14日。 上述质押股份数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7189%。

截至本公告日， 九润管业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份192,895,245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18.6117%。此次股份质押后，九润管业质押股份数共计192,

895,2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6117%。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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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0.06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人民币0.057元；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QFII” ） 股东为人民币0.054元。

● 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29日

● 除息日：2014年4月30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5月8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14年4月

16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4年4月17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3年度

2、发放范围：

截止2014年4月29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本次分配以20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税），共计派

发股利120,000,000元（含税）。

4.根据国家税法有关规定：

（1）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截止股权登记日其已持股超过1年的，其红利所

得，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

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057元； 截止股权登记日其持股1年以内（含1年）且尚未转让

的，其红利所得，暂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

扣代缴，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057元；待其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依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文规

定处理。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由公司按10%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

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054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06元。

三、相关日期

1、股权登记日:� 2014年4月29日

2、除息日：2014年4月30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年5月8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14年4月29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1、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控

股发展有限公司、昆山市创业控股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由本公司直

接发放。

2、除上述5家股东之外的股东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但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其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电话：0512-62601555

2、咨询传真：0512-62938812

3、咨询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4日


